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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壹章第壹章第壹章第壹章        緒緒緒緒            論論論論    

本章旨在描述本研究之緣起與發展，內容包含七大部分，第一

節、研究背景，第二節、研究目的，第三節、研究問題，第四節、研

究範圍，第五節、研究限制，第六節、名詞釋義，第七節、用語敘述

說明。 

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           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   

    四年舉辦一次的世界盃足球賽(以下簡稱世足賽)，可謂是全球最

受矚目的單項運動賽會之ㄧ，在國際足球總會 (Federation 

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，縮寫為 FIFA，以下簡稱國際足

總)登記註冊高達 203 個會員國、2 億 5,000 萬名的會員，以及數十

億的足球愛好者。1998 年法國世足賽時，吸引了將近 370 億人次的

電視觀賞人口；在 2002 年日韓世足賽期間更創下新高吸引了 410 億

電視觀賞人次(金兌妍，2002)。世足賽的舉辦創下高度的附加價值與

效應，除了提升經濟與政治層面之外，也促進通訊、交通、旅遊、銀

行、網路、體育用品、廣告、醫療保健、代理經紀類等行業的發展(程

紹同，2001)。因此，足球可視為世界最受歡迎的運動項目之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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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979 年 6 月，中國國務院批准公布的《國家體委關於提高我國

足球技術水準若干措施的請示》中，肯定足球運動是世界上最廣泛、

影響力最大的體育運動項目之一，並表示足球運動的興盛與否，關係

著國家的經濟、文化與民族精神的發展(國家體委，1979a)。因此，

中國政府為了迅速普及全中國足球運動與提升足球技術水準，刻意將

足球運動列為國家扶植的重點運動項目。1979 年中國取得國際足總

(FIFA)的承認後，開始推行中國各地區的足球運動。依據北京發行的

《足球報》指出，至 1990 年止中國各級政府對足球所投資的培訓、

倡導、宣傳等活動金額就高達 100 億元人民幣(費國禎，2002)，再加

上足球彩票所累積的發展基金，更讓足球運動拓展至全中國。 

    從當初的城市及企業的認養球隊，到 1994 年進入職業化後，更

帶給中國足球運動新的生機，也順應著足球職業化的發展，延伸許多

相關的足球運動產業，進而刺激整個中國的運動產業發展。作為中國

最早進入職業化及市場化發展的職業運動，每場觀眾人數就達到 2.1

萬人左右，其門票收入也突破 1億元人民幣(林安妮、安雪莉，2003)，

其相關的轉播權利金、授權商品、贊助金額更替中國足球產業創造了

龐大的商機。 

優異的運動成績不僅創造周邊產業利益，更可提升國家知名度、

政治與經濟地位、凝聚國人向心力，促使國家邁向世界運動強國(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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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先，2004)。樊蓬香、李有香、王朝瞭、談豐田(2001)提出要成為

一個足球運動強國，必須擁有完善的足球人才培育的體制、嚴格的教

練培育制度、雄厚的物質基礎以及職業足球俱樂部的投入等主要因

素，才能將國家推向足球強國之ㄧ。由此得知，足球人才的培育為足

球強國最首要的條件，而黃英忠(1989)依據 Bushnell 的「Input- 

Process- Output 模式」認為組織人力培育應根據組織目標而設定相關

的職務，並且選拔適當人才，將人力資源之開發及維持等與環境條件

相結合，確立有系統化的人力資源管理，才可達到組織的最大利益(引

自黃英忠，1989，頁 11)。 

檢視其他運動興盛國家的體育運動人才培育情況，英格蘭政府在

1994 年為增進青少年健康、發掘優秀體育運動人才，制定了《全國

初級體育計畫》；德國政府於 2000 年公布的《體育促進計畫》當中，

視體育運動人才的培育為重點實施方案(楊再淮、俞繼英，2003)；日

本政府於 2000 年 9月正式向外宣告《SPORT 振興基本計畫》，此計畫

是為日本體育行政從 2001 年至 2010 年各主要目標的方向，並且以擴

充整備各地區的體育運動設施、培養優秀體育運動人才、提升國際競

技能力、全民運動與競技運動及學校體育的等相關推進策略(日本文

部科學省，2005)。 

中國政府於 1995 年頒布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》，確立發展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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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年業餘體育訓練、培養體育運動人才的相關條款，提供法律上的保

障，並於 2001 年 4 月將競技運動的持續發展與體育運動人才培育視

為全國體育戰略研討會上的討論主題。由以上例子可見，體育運動人

才的永續發展且健全的栽培規劃具有極大的重要性(楊再淮、俞繼

英，2003)。因此，中國職業足球運動為求組織的永續發展，應檢視

最基本層面的「足球選手」部分，唯有增加足球選手的專業技能與知

識，確立職業足球選手的人力培育系統的順暢，才能提高比賽水準的

精彩度，吸引更多的足球觀眾族群，造就無限的價值。 

    1993 年中國所公布的《綠茵工程計畫》中，制定了培育基層足

球人力的相關措施，並重新確立「足球運動的普及」、「足球競技的提

升」、「學校足球的發展」三大體系計畫。而中國體育運動的發展，因

受到「領導人」、「中國共產黨」等政治因素的極大影響，往往是以「領

導人」的指示為法令、政策制定的最高依據，且在中國一條鞭法政策

的領導體制下，進行系列的規劃以保證發展的統一性質(許龍池，

1997)。因此，在中國政府強制執行之下，足球人力培育單位大量出

現，為足球運動灌注了新的活力。目前中國以足球學校、足球俱樂部

與足球業餘球隊為最主要的培育單位(馬樟生、麻雪田，2005)，且從

基層地區到國家隊伍的培訓，都有完整的足球人力培育體制，以達到

中國競技運動的提升與全民運動的普及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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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觀看兩岸足球運動的發展，風俗民情相距不遠，然而兩岸的足球

運動發展卻有明顯的差距。中國職業足球運動的蓬勃發展，主要是有

大量的優秀足球儲備人才在支撐著職業足球運動的發展，選手的精湛

技術提升中國足球運動的水平。因此，中國是如何利用政策、法令條

文的制定及確實執行運動員三級形式的訓練體制，來暢通足球選手培

育機構的輸送系統，以達到競技運動與全民運動雙主軸的提升，引起

研究者對於中國足球選手培育體系之研究動機。 

    2002 年順應著日韓世足賽的效應，陳水扁總統喊出「足球年」

的口號與臺北市政府本要推行的「足球希望工程」，皆在世足賽熱潮

退去後，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；2001 年行政院體育委員推出「振

興學生足球方案」，雖提出「國小玩足球、國中學足球、高中練足球、

大專愛足球」的培育目標(行政院體育委員會，2001)，卻急於結果成

效，導致各級學校應和著政府敷衍了事，忽略了最原本足球紮根的基

礎(黃天佑，2003)。 

    足球運動在臺灣並非主流運動項目，間接影響了學術界對於足球

運動研究的重視，至 2005 年止於國家圖書館登錄的碩士論文僅有 85

篇，其中包含足球機器人研究方面 50 篇，足球技術研究方面 24 篇，

以及足球運動的社會科學研究方面(管理學、史學、心理學等)11 篇。

國內足球運動相關之文獻偏重於基本技術、戰略、規則等論述，對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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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球選手培育的相關論述並不多見(王惠玲，2004)。因此，本研究藉

由探討中國足球選手培育體系的模式，以作為臺灣足球基層培育單位

實施足球選手培育措施的借鏡，以增加臺灣足球基層人口數量，冀希

臺灣足球運動能夠健全地發展，朝向足球職業化邁進，以提升臺灣足

球運動的風氣。 

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          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   

根據上述之研究背景，本研究目的如下: 

一、瞭解中國足球選手培育之社會背景。 

二、瞭解中國足球選手培育之法規與政策。 

三、瞭解中國足球選手培育之機構與體制。 

四、瞭解中國足球選手培育之現況及特點。 

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          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    

根據上述之研究目的，本研究問題有下: 

一、瞭解中國足球選手培育之社會背景為何? 

二、瞭解中國足球選手培育之法規與政策為何? 

三、瞭解中國足球選手培育之機構與體制為何？ 

四、瞭解中國足球選手培育之現況及特點為何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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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           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    

    本研究期間為 2005 年 9月至 2006 年 6月止，以中國職業男子足

球選手之培育機構及體制為研究對象。蒐集 1979 年至 2006 年之間的

各種書面資料、網路資訊等訊息，並採取質性研究中的文獻分析法，

探討依據中國足球選手培育之社會背景與相關政策法令，所設立的足

球選手培育機構與體制的相互關係，以及分析中國足球選手培育現況

與特點。 

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           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   

一、本研究因其相關資訊受到中國官方單位管制或有所保留，內部資

料不給予外籍人士參考，故資料的收集僅能以官方所發布之相

關法令、規定等文獻為主，並以中國體育界所發表的論文、期

刊或在各報章雜誌所發表之文章為輔，因此無法完整收納所有

文獻，為本研究之限制。 

二、本研究在空間上無法完整兼顧中國不同地區的個別差異。僅以現

有蒐集的資料推論出主要發展足球運動地區的面貌，無法確實

推論出中國每一地區的足球運動現況，為本研究之限制。 

三、本研究限於經費與時間因素，無法前往中國各地區實際觀察，因

此在結果與推論上會有所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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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           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    

一、職業足球選手 

    凡與職業足球俱樂部簽署足球選手相關合約，並以參與組織

單位的足球教育與訓練，與參加職業足球競賽為主要工作並擁有

工資薪水者，稱為職業足球選手(中國足球協會，2005a)。本研

究職業足球選手之定義即採用上述之定義。 

二、培育體系 

    培育體系是為著重於技術能力的訓練與知識、思維能力的培

植，並且是有系統化、體制化的連貫式培養，較屬於長期且廣泛

的人力發展系統(張緯良，1999)。本研究培育體系之定義即採用

上述之定義。 

三、足球選手培育體系 

    本研究之足球選手培育體系係指從學齡兒童至成為國家隊

足球選手之間的培育體制與機構，以培育學員的足球技術能力與

文化教育等，呈現有系統化、體制化的長期廣泛之培育系統。 

四、培育機構 

    本研究培育機構係指中國之足球俱樂部系統(企業系統)、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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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系統(教育系統)、業餘隊系統(專業系統)三大橫向訓練體制

下，所設立的班級、學校、代表隊、俱樂部等培育優秀體育運動

人才之組織。 

五、足球儲備人才 

本研究足球儲備人才係指尚未成為職業足球選手，且目前正

受足球訓練的選手。因文獻中的「足球後備人才」為中國用語，

本研究將依據臺灣慣用語轉換為「足球儲備人才」。 

六、國家體育總局 

   國家體育總局為中國國務院下設統管全國體育相關事務之最

高決策組織。成立於 1952 年 11 月 15 日，當時稱為中央人民政

府體育運動委員會。1954 年於全國人民大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中，

通過組織國務院之案，便將中央人民政府體育運動委員會改為體

育運動委員會，簡稱國家體委。1982 年中國實施政府機構改革

重組，改稱為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。1998 年 3月 24 日國務院再

將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改稱為國家體育總局，其負責統領全中國

體育相關事務，普及全民運動及提升競技運動水準，以強化國民

體能鞏固國際地位(吳長展，2005)。其更改年代與名稱如表 1-1-1

所示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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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1-1 中國國家體育總局之名稱演變 

時間 名       稱  簡 稱 

1952 年 中央人民政府體育運動委員會 中央體委 

1954 年 體育運動委員會 國家體委 

1982 年 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 國家體委 

1998 年 國家體育總局 ------- 

    

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        用語敘述說明用語敘述說明用語敘述說明用語敘述說明    

ㄧ、本研究中，如有引用中國方面文獻時，所有的簡體字，均依照

其文獻中本意改為繁體字。 

二、在文獻中之慣用語與體育運動之專有名詞使用方面，本研究中

除正式引用原文時，以原文的用語呈現外，其餘皆採用臺灣目

前之慣用語文表示。 

三、本研究引用的文獻中，「國家體委」已於 1998 年 4月改名為「國

家體育總局」；「省(區、市)體委」已於 2000 年改名為「省(區、

市)體育局」，因此在內文敘述時，係使用當時之名稱。 

四、本研究之參考文獻因包含中國與臺灣地區文獻，因此出版時間均

使用西曆年表示。 

資料來源:本研究依據相關文獻整理製成 


